
 

标段编号：  2511-440300-04-01-900002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第一、二期范围

内建(构)筑物拆迁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12月08日 



附件 1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

称

中国二十二冶

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袁斯浪

资质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项目经理姓名及等级 赵昱/一级注册建造师

投标人近 5 年内的同类项目业绩（不超过 2 项）（牵头单位提供即可）

序

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万元）

合同签订

日期或网

站公示日

期

工程规模

（总投资，面

积）

备注

1

沈阳市妇幼保

健院南塔院区

建设项目

4956.70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总投资：

4956.705532

万元；

总建筑面积：

13634.04 平

方米

https://jz

sc.mohur

d.gov.cn/

data/proj

ect/detail

?id=2934

156



2
和平区某建筑

拆除项目施工
1488.39

2025 年 09

月 26 日

总投资：

1488.39万元；

总规模：拆除

38370.78m²

https://big
data.cebp
ubservice.
com/servi
ces/suppli
er/get.do?
type=win
BidBullet
inPlus&g
uid=1b35
5188122e
4126ab76
fb6a7b3ff

74d

备注：

1、上述提到的期限详见《资信标要求一览标》，该表未明确的，按“截标之日倒

推”计取。

2、同类工程是指拆除清运类的工程。

3、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定标原则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4、当投标人提供的企业业绩数量大于 2 项的，招标人只对序号前 2 项进行复核

和统计。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一

项目名称 沈阳市妇幼保健院南塔院区建设项目

项目所在地 辽宁省沈阳市

发包人名称 沈阳市妇幼保健院

总承包单位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同价格 4956.705532 万元

工程规模 总建筑面积 13634.04 平米

工程质量 合格

开工日期 2022 年 3 月 17 日

竣工日期 2023 年 4 月 20 日

项目经理 陈亚楠

承担的工作

（工程内容）

项目拆除场地内现状闲置废弃建筑面积 5408 平方米，原址新建地上六

层、地下一层综合业务楼 1座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同时建设室外相

关管网和园区道路等配套附属工程，总建筑面积 13634.04 平方米。其

中综合业务楼建筑面积 13556.04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9789.43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3844.61 平方米。垃圾房建筑面积 78 平方米。

备注（获奖情

况）

1.2023 年度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工程；

2.2023 年被评为第十一批辽宁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立项）示范工程



中标公示及网页截图

http://jgpt.lnzb.cn/gcjy/003004/003004001/20211026/eb1e4299-2071-45e3-b49b-576737b6b9c
1.html

http://jgpt.lnzb.cn/gcjy/003004/003004001/20211026/eb1e4299-2071-45e3-b49b-576737b6b9c1.html中标公示截图
http://jgpt.lnzb.cn/gcjy/003004/003004001/20211026/eb1e4299-2071-45e3-b49b-576737b6b9c1.html中标公示截图


中标通知书



合同协议书扫描件













竣工验收报告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查询网址：https://jzsc.mohurd.gov.cn/data/project/detail?id=2934156

https://jzsc.mohurd.gov.cn/data/project/detail?id=2934156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二

项目名称 和平区某建筑拆除项目施工

项目所在地 沈阳市和平区

发包人名称 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总承包单位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

合同价格 1488.391794 万元

工程规模

拆除面积 38370.78 平方米，拆除某建筑 A区 29 层）地上所有主体结

构，含梁、板、侧墙、底板:地下一层、二层项板：二次结构的砌体工

程：装饰装修中的抹灰工程及幕墙工程中的龙骨与埋件；机电工程；

屋面工程以及拆除后的土方回填等。

工程质量 合格

开工日期 2025 年 09 月 26 日

竣工日期 2026 年 07 月 23 日

项目经理 马晓娇

承担的工作

（工程内容）

施工总承包，包括但不限于:拆除现有部分房屋建筑、新建建筑、外立

面改造、室外配套设施等;详见本项目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内容。

备注



中标通知书



合同协议书扫描件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查询网址：

https://bigdata.cebpubservice.com/services/supplier/get.do?type=winBidBulletinPlus&guid=1b3
55188122e4126ab76fb6a7b3ff74d



附件 2

承诺书

致招标人：

我单位参加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第一、二期范围内建(构)筑物拆迁工程（投标人填写） 工

程的招投标活动，我方承诺已知晓并遵守以下规定：

（1）承诺不转包挂靠（按承诺书附件 1 签署）。

（2）投标人每更换一次项目负责人，履约评价扣 5 分；

每更换一名投标文件中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履约评价扣

2 分；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本单位拟派人员的稳定性、履约能

力和身体情况等风险。因招标人原因需更换的除外。

（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在开

工后必须全部实名到岗履职，招标人将实行定位查岗管理，

并组织质安巡查组不定期检查履职情况。项目负责人不在岗

一次，履约评价扣 2 分；任一项目管理班子成员不在岗一次，

履约评价扣 1 分。

（4）本项目合同履约情况，将在招标人门户网站发布，

并与全区实行数据共享。

（5）严格落实“两制”管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关于切实推进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落地的通知》

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全面规范工程建设领域

开展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6）签署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施工和监

理项目按承诺书附件 2 签署，但允许更换项目负责人的项目

无需提供）。

（7）签署诚信投标的承诺书《诚信投标承诺书》（按

承诺书附件 3 签署）。

（8）已详细阅读本项目上传的招标文件和合同及其招

标附件，尤其是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我方承诺在中标后遵照

执行上述文件中的所有条款。

投标人全称（单位公章）：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公司总部地址: 唐山丰润区幸福道 16 号 邮政编码：064000

公司总部电话： 0315-3220055 传真：0315-3241178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8 日



深圳市建设工程不转包挂靠承诺书

建设项目名称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第

一、二期范围内建(构)筑物拆迁工程

标段名称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第

一、二期范围内建(构)筑物拆迁工程

建设单位 深圳市公明下村股份合作公司

投标单位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

不转包

挂靠的

承诺

我司承诺：我司严格遵守《深圳市制止建设工程转包、

违法分包及挂靠规定》[市政府令（第 104 号）]及住

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

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

〔2019〕1号）（上述办法及规定如有更新，则以更新

后的办法及规定为准），本合同工程不转包挂靠。

投标单

位盖章

单位（公章）：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时间：2025 年 12 月 8 日



投标单

位法定

代表人

签字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对

本单位的上述承诺进行核实，本人确保该承诺真实、

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时间：2025 年 12 月 8 日



投标人关于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

书

致招标人：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我方本次投标拟

派项目负责人（施工标是指项目经理，监理标是指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下同）及其他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将严格按照《注

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

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深建规〔2022〕1 号）、《深

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经理、项目总监任职

锁定和解锁程序的补充通知》（深建规〔2015〕7 号）、《关

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

73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明确招标工程项目负责

人更换事项的通知》（深建标〔2017〕11 号）等文件的规定

执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负责人任

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负责人能否到位履职，并在定标时综

合考虑该因素。

2．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历、能力、信誉等

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我方中标后不能派出符合要求的

项目负责人时，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3．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真实、准确，如

信息有误，由我方承担所有不利后果。

4．我方承诺，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

加多个“中标后不能更换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投标，一经中

标且项目负责人任职项目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会立即书面

通知招标人，避免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5．我方承诺，确保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施工许可证

时任职项目数量未达到规定限额，否则我方自行承担被招标

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6．我方承诺，本项目中标后拟派项目负责人从投标承

诺至竣工验收之前均不更换，符合“深府〔2015〕73 号文”

约定可更换情形的除外，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

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7．我方承诺，本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不良行为、

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统锁定的情形，如因

存在上述情形而导致不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我方自行承担

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的责任。

8．我方承诺，中标后本工程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不

变更，否则自愿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投标人全称（单位公章）：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公司总部地址: 唐山丰润区幸福道 16 号 邮政编码：064000



公司总部电话： 0315-3220055 传真：0315-3241178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8 日



诚信投标承诺书

致招标人：

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并完全

接受招标文件所有内容，就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有关情况作出

如下承诺：

1、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中，截至截标之日止，

不存在以下情形：

（1）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

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2）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标通投标、

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

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3）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

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4）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5）依法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2、如果违反本承诺书，我方愿意接受：

（1）取消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

（2）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超过

我方投标担保金额的，贵方还有权要求我方对超过部分进行

赔偿；

（3）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我方作不良

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投标人全称（单位公章）：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公司总部地址: 唐山丰润区幸福道 16 号 邮政编码：064000

公司总部电话： 0315-3220055 传真：0315-3241178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8 日



附件 3

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

致招标人：

我公司参加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第一、二期范围内建(构)筑物拆迁工程 （投标人填写） 工

程的招投标活动，为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确保社

会和企业稳定，根据各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

我公司承接工程项目的施工实际情况，特作如下慎重承诺：

1、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施工归属地上级主管部门以及贵

单位关于农民工工资发放的相关要求，切实做好农民工进场

验证、考勤、工资发放工作；

2、我公司保证不拖欠农民工工资，一定将农民工工资

足额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并保证将每月工资发放表及时

上报给贵单位，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如有虚假和不报的

情况发生，我公司愿意接受责处罚；

3、如因农民工工资发放不到位或处置不力，导致农民

工有不同形式的上访、闹访、集访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我公

司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

4、我公司承诺不因任何原因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由，

唆使或促成农民工罢工、上访和恶意讨薪事件的发生。如有

发生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承诺单位: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 2025 年 12 月 8 日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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